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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502民初8064号
卢敏：本院受理原告张夏民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502 民初 8064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主
文内容为：一、被告卢敏偿还原告张夏民借款25000
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被告卢敏
支付原告张夏民违约金6000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履行。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963号

王军：本院受理原告郑虹艳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 0502 民初 7963 号民事判决书。
该判决主文内容为：被告王军偿还原告郑虹艳
借 款 4000 元 ，限 于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履
行。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736号

朱河山：本院受理原告沈晓泓与被告朱河
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 状 副 本 及 证 据 材 料、应 诉 通 知 书、举 证 通 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司
法公开告知手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本案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233号

沈新龙、沈江：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亭亭与被告沈
新龙、沈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559号

钟华、佘建花：本院受理原告吴群荣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

事）、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
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211号

蔡汉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峰与蔡汉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6日10
时 00 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076号

叶家新、泮金鑫：本院受理原告高国远与被告
叶家新、泮金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和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本案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209号

陈玉发：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峰与陈玉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2018 年 8 月 6 日 9 时 00 分在
本院二楼第六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26号

汤慧良、俞新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汤慧良、俞新萍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
楼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881号
吴志良：本院受理原告徐文妹与被告吴志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3
民初 3881 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0号

陈荣明：本院受理原告皇甫沈梁与被告陈
荣 明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503 民初 10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011号

吴志良、蔡俊：本院受理原告陈伟与被告吴志
良、蔡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503民初5011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996号

邱恵锋（男，1983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
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凌家堰村鲍家兜26号）：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南
浔支行与被告邱恵锋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适用令状式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互
联网关于公布裁定文书的规定等文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
达期满后三十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66号

张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陈伟锋与你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
期满后 30 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6506号之一

董七凤：本院受理夏金秀与被告董七凤、王天
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23 民
初 650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董七
凤、王天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
夏金秀借款本金 100000 元及利息（以 100000 元为
基数，从 2015 年 9 月 9 日起算至给付之日止，按月
利率1.5%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303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
计 3680 元，由被告董七凤、王天华共同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2004号

方继福：本院受理原告刘东海与被告方继福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即付借款 20000 元及利
息5800元，合计25800元（利息计算：2015年10月26
日至2018年3月25日止，之后利息仍按月息壹分利
率计算款清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
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 2018 年 8 月 3 日上
午 9 时 30 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166号

金华市全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森田新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723民初16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3029号

赵宗锋：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家佳园装饰商行和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726民初3029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
由张东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沈敏、人民陪审员周彩
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8月3日14：45在本院第
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861号

张慧伟：本院受理原告郑惠娟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 0726 民初 86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限
被告张慧伟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郑慧
娟货款21680元，并支付延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1
月 19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342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992 元，由被告张慧伟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761号

陈银花、童军进：本院受理原告盛燕燕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浙0726民初7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限被告陈银花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
告盛燕燕借款本金24000元，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
1.5%自2016年2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盛燕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62.50元，由原告
盛燕燕负担43.50元，被告陈银花负担419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陈银花、童军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691号

陈银花、童军进：本院受理原告盛能彩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浙 0726 民初 69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限被告陈银花、童军进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归还原告盛能彩借款本金 170600 元及利息
（按月利率 1%自 2016 年 11 月 7 日起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 3712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4362
元，由被告陈银花、童军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463号

陈崇敏：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26 民初
1463 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8月10日上午09时00分在杭
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462号

程松：本院受理原告张青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26 民初
1462 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8月10日上午09时15分在杭
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处置浙江情怡集团有限公司等27户债权资产的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情怡集团有限公司等27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

4月30日，该27户债权资产未偿本金38864.78万元，未偿利息9892.18万元，本息合计48756.97万元，债务人位于绍兴市。
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
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巍琼、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4791、0571-85774660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3室
电子邮件：zhangweiqiong@cinda.com.cn、zhangwentao@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5月8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2018年4月30日，单位：（折）人民币万元）：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借款人名称

浙江冠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司

诸暨市中强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奥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永浩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恒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绍兴仁昌纸品有限公司

浙江科泓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佳华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浙东丝绸有限公司

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百事得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五峰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海邦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卡西尼服饰有限公司

越美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军马神铝业有限公司

绍兴万成金属薄板有限公司

浙江捷灵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巨安机械有限公司

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圣源毛绒家纺有限公司

绍兴益泉矿泉饮料有限公司

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快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情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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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

诸暨市洁美水暖电子设备厂(500万元最高额保证），骆建明、毛伟芬(5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恒柏集团有限公司（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绍兴县新强纺织有限公司（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郑永灿、李妙娟（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诸暨巴玛纺织有限公司位于诸暨市阮市镇王殿畈村的工业用地（316.30万元最高额抵押、土地面积3677.90平方米）；浙江国申纺织有限公司（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袁忠祥、潘婉玉（2000万元最高额保
证）

位于嵊州市惠民街18号商铺（2751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2821.14平方米、土地面积1171.90平方米）；浙江奥力电器有限公司（1100万元最高额保证），商庆元、钱良钗（1100万元最高额保证）

诸暨市宇伟洛克机械有限公司（200万元最高额保证），傅永海、何云伟、黄亚飞（2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腾飞管业有限公司（160万元最高额保证），王飞春、姚益玲、许永灿、蔡金儿(160万元最高额保证)

杭州鑫洪化纤有限公司(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绍兴万成金属薄板有限公司(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王仁昌、李彩娟(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嘉德金属薄板有限公司(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阮华金、郑文俊(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

诸暨市中天工业有限公司(1000万元最高额保证)，恒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0万元最高额保证)，石夏君、石娜华(1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嵊州市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位于嵊州市嵊州大道115号酒店(1000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2737.07平方米、土地面积1132.10平方米)；萝北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0万元最高额保证)，茹益军、宓雪
芬（1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鼎盛交通建设有限公司（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洪海明、沈叶青（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洪国灿（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军马神铝业有限公司（1000万元最高额保证），陈铁祥、陈妙罗（1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华港链传动有限公司（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诸暨市电容器厂（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诸暨市东白湖房产开发有限公司（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周晓东、蔡丽芳（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

嵊峰集团有限公司（1570.63万元最高额保证），石海平、蒋冬初（1570.63万元最高额保证）

沈锡丰、王丽华（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白云路金江宝邸22栋1-2层1号、22栋1-2层2号、23栋2层1号、23栋3层1号的商铺（3500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合计3811.08平方米，土地面积1732.31平方米）；荆州市越
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1800万元最高额保证），徐志明、宣海平（18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华夏包装有限公司（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诸暨市城关铝制品厂（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宣军、钱儿（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杭州鑫洪化纤有限公司（100万元最高额担保)，绍兴仁昌纸品有限公司（2400万元最高额保证），陈军（25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力源液压技术有限公司（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陈建刚、吴春萍（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2200万元最高额保证），严海兴、严调娟（22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力源液压技术有限公司（1000万元最高额保证），黄建军、何燕娣（1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海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浙江千百功红木家具有限公司（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诸暨市枫桥香榧综合研究所（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骆冠军、张婷（2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雷特宏针纺有限公司（1600万元最高额保证），绍兴元大毛地毯有限公司（1600万元最高额保证），沈卫祥（16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鼎盛交通建设有限公司（2200万元最高额保证），绍兴益泉房地产有限公司（5000万元最高额保证），浙江益泉百货有限公司（5000万元最高额保证），宋益泉、韩爱民（5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灵铭管道科技有限公司（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金惠娜、何金汉（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红霞铜业有限公司（500万元最高额保证），浙江万金机械有限公司（500万元最高额保证），陈方明、金红英（1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3000万元最高额保证)，浙江情怡针织有限公司（3000万元最高额保证），诸暨市华东袜业园有限公司（3000万元最高额保证），何建涛、赵秀丽（3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兴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兴业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安徽
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兴业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并按合同约定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
务。现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再次按合同约定方式以
公告形式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请借
款人和担保人向兴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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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台州天宏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

陈卫斌

陈于方

金嘉暘

林子友

赵卫军

抵押人名称

台州天宏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国元单信支付字[2013] SH12号

保证合同编号

国元单信保证字[2013] SH12-1号

国元单信保证字[2013] SH12-2号

国元单信保证字[2013] SH12-3号

国元单信保证字[2013] SH12-4号

国元单信保证字[2013] SH12-5号

抵押合同编号

国元单信抵押字[2013] SH12号


